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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管理程序

1. 目的

遵循国家有关保密规定，维护客户和 HIC 的合法权益，确保认证的公正性，应对认

证过程中所获信息和 HIC的内部管理信息进行保密，特制定本程序。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任何可能获得 HIC保密信息的人员，包括 HIC全体专兼职工作人员、公正性

委员会成员。适用于公司的管理办公区域/办公系统及认证审核及认证管理过程。

3. 职责

3.1总经理负责保密工作的领导与监督；

3.2管理部负责办理公正性委员会保密承诺书的签订和日常的管理、监督，负责公

正性委员会成员个人信息的保密工作；负责有关申诉/投诉信息的保密工作；

3.3管理部负责办理全部专兼职工作人员、专兼职审核员、技术专家保密承诺文件

的签订，个人信息和资料的保密工作。

3.4技委会、审核部负责合同、认证审核过程文件资料、信息的保密工作；

3.5管理部负责办公系统授权的实施、日常管理和监督和保密工作；

4. 工作程序

4.1保密范围

4.1.1开展认证活动获得或产生的客户商业、经营、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信息（客户

已公开、或与客户商定公开的文件和信息以及法律要求等除外）。

4.1.2从其他来源（如投诉人、监管机构）获得的关于客户的信息。

4.1.3已签订的认证合同的有关信息。

4.1.4认证审核过程的文件、资料、记录。

4.1.5管理人员及认证人员的人事等信息；认证人员的评定过程的文件、记录等信息。

4.1.6受审核方要求保密的其它信息。

4.1.7体系运行、经营管理的信息（包括经营管理文件、行政管理文件、涉及认证审

核的非公开文件、记录表格等）。

4.1.8信息系统上公布的有关认证组织的信息、管理体系文件、认证人员信息及往来

信件等模块信息。

4.1.9其他需要保密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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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公正性委员会成员、公司工作人员、专职审核员、兼职审核员、技术专家均须

严格执行本程序文件的规定，并与公司签订遵守保密承诺的文件。

4.3对其认证人员进行保密意识教育，并进行保密方面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章制

度、知识技能的培训。

4.4 4.2条款所述人员应保证做到：对在认证活动过程中所获信息保密，有关特定

产品或受审核方的信息在未经受审核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不得透露给第三方。当应法律

要求将信息提供给第三方时，应事先通知委托方（受审核方）。

4.5认证组织的有关档案资料的保管，按《审核文档管理办法》执行。

4.6公司的档案应有专人管理，做好保密工作。

4.7技委会及审核部应确保认证过程中产生信息在传递、保存过程中的安全；管理

部负责 HIC人员信息在传递及保存过程中的安全。

4.8系统上公布的有关认证组织的信息、管理体系文件、认证人员信息及往来信件

等模块信息由各授权部门和人员负责保密，非授权不得进入。管理部网络管理人员负责

定期检查并更新 ERP登录密码，确保信息不被泄漏。

4.9 公司使用带锁文件柜保存纸质保密档案（包括合同和人员档案），使用移动硬盘、

备份云盘保存电子信息。管理部网络管理人员负责移动硬盘、备份云盘和系统数据库的

安全性。

4.10凡违反本程序规定或违反保密及公正性承诺要求而造成不良后果的，责任完全

由本人自负。并根据情节轻重由职能部门负责人提出处理意见，总经理对当事人做出处

理决定，情节严重的直至解聘。

4.11一旦发生泄密事件，应进行原因分析，责任部门提出有效纠正措施，防止再发

生。

4.12因泄密事件引发的法律纠纷，由管理部负责归口处理。

5 . 引用文件及记录表单

5.1 ISO/IEC 17021: 2015《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的要求》

5.2 HIC-WI-05 《电子审核文档管理办法》


